
 
 
 

一、104 年度低收入戶類別條件一覽表 

省市 類別及條件 
104 年 

最低生活費 

臺灣

省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10,869 家庭人口均無工作能力，

且無收入及財產。 

家庭人口有工作能力者在總人口數 1/3 以下，且家

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

費 2/3 以下。 

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

口，每人每月逾最低生活費

2/3，且在最低生活費以下。 

臺北

市 

第 0 類 第 1 類 第 2 類 第 3 類 第 4 類 

14,794 全戶均無收

入。 

全戶平均每人每月總收

入大於 0 元，小於等於

1,938 元。 

全戶平均每人每月總收

入大於 1,938 元，小於

等於 7,750 元。 

全戶平均每人每月總收

入大於 7,750 元，小於

等於 10,656 元。 

全戶平均每人每月

總收入大於 10,656

元，小於等於 14,794

元。 

高雄

市 

第 1 類 第 2 類 第 3 類 第 4 類 

12,485 

家庭應計算人口

均無工作能力，且

無收入、無一定財

產、無收益，非靠

救助無法生活者。 

家庭應計算人口中，有工作能力者

未超過全家總人數 1/3，而家庭總

收入未超過全家最低生活費 2/3，

動產及不動產均未超過每年低收

入戶調查公告最低標準者。 

家庭應計算人口中，有工作能力

者未超過全家總人數 1/3，而家

庭總收入未超過全家最低生活費

者，動產及不動產均未超過每年

低收入戶調查公告最低標準者。 

家庭總收入未超過

全家最低生活費

者，動產及不動產

均未超過每年低收

入戶調查公告最低

標準者。 

新北

市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12,840 

應計算人口均無工作能

力、無收入及無財產，且

列冊戶內具 18 歲以下無

直系血親尊親屬且無旁系

血親監護之兒童及少年 

應計算人口有工作能力者在總人口數之 1/3 以

下，且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應計算人口，每人

每月在最低生活費之 2/3 以下，及動產平均分配全

家應計算人口，每人每年動產在當年度公告之一定

金額之 2/3 以下，且全家應計算人口合計未逾 2 筆

以下不動產。 

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應

計算人口，每人每月逾最低

生活費之 2/3，且在最低生活

費以下，及動產及不動產價

值均未逾本市當年度公告之

一定金額。 

臺中

市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11,860 家庭人口均無工作能力，

且無收入及財產。 

家庭人口有工作能力者在總人口數 1/3 以下，且家

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

費 2/3 以下。 

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

口，每人每月逾最低生活費

2/3，且在最低生活費以下。 

臺南

市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10,869 家庭人口均無工作能力，

且無收入及財產。 

家庭人口有工作能力者在總人口數 1/3 以下，且家

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

費 2/3 以下。 

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

口，每人每月逾最低生活費

2/3，且在最低生活費以下。 

桃園

市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12,821 家庭人口均無工作能力，

且無收入及財產。 

家庭人口有工作能力者在總人口數 1/3 以下，且家

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

費 2/3 以下。 

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

口，每人每月逾最低生活費

2/3，且在最低生活費以下。 

福建

省(金

門縣

、連

江縣)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9,769 家庭人口均無工作能力，

且無收入及財產。 

家庭人口有工作能力者在總人口數 1/3 以下，且家

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

費 2/3 以下。 

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

口，每人每月逾最低生活費

2/3，且在最低生活費以下。 

 



 
 
 

二、104 年度低收入戶生活扶助現金給

付項目及標準 
省市別 低收入戶類別 家庭生活補助 (扶助)費 

兒童生活補助費 就學生活補助 

臺灣省  (最低生活費 10,869 元/人/月) (15 歲以下) (高中職以上在學) 

 第 1 款 10,244 元/人/月   

 第 2 款 5,900 元/戶/月 2,600 元/人/月 5,900 元/人/月 

 第 3 款  2,600 元/人/月 5,900 元/人/月 

臺北市  (最低生活費 14,794 元/人/月) (18 歲以下兒童或青少年) (18 歲以上在學) 

 第 0 類 14,794 元/人/月；第 3 口（含）

以上 13,200 元 

  

 第 1 類 
13,400 元/人/月 

  

 第 2 類 
6,800 元/戶/月 7,300 元/人/月 

5,900 元/人/月 

 第 3 類  
6,600 元/人/月 

5,900 元/人/月 

 第 4 類  
3,900 元/人/月 

5,900 元/人/月 

高雄市  (最低生活費 12,485 元/人/月) (15 歲以下) (高中職以上在學) 

 第 1 類 11,890 元/人/月   

 第 2 類 5,900 元/戶/月 2,600 元/人/月 5,900 元/人/月 

 第 3 類  2,600 元/人/月 5,900 元/人/月 

 第 4 類  2,600 元/人/月 5,900 元/人/月 

新北市   （最低生活費 12,840 元/人/月） （15 歲以下） （高中職以上在學） 

 第 1 款 11,500 元/人/月     

 第 2 款 5,900 元/戶/月 2,600 元/人/月 5,900 元/人/月 

 第 3 款   2,600 元/人/月 5,900 元/人/月 

臺中市  (最低生活費 11,860 元/人/月) (15 歲以下) (高中職以上在學) 

 第 1 款 10,303 元/人/月   

 第 2 款 5,900 元/戶/月 2,600 元/人/月 5,900 元/人/月 

 第 3 款  2,600 元/人/月 5,900 元/人/月 

臺南市  (最低生活費 10,869 元/人/月) (15 歲以下) (高中職以上在學) 

 第 1 款 10,244 元/人/月   

 第 2 款 5,900 元/戶/月 2,600 元/人/月 5,900 元/人/月 

 第 3 款  2,600 元/人/月 5,900 元/人/月 

桃園市  (最低生活費 12,821 元/人/月) (15 歲以下) (高中職以上在學) 

 第 1 款 10,244 元/人/月   

 第 2 款 5,900 元/戶/月 2,600 元/人/月 5,900 元/人/月 

 第 3 款  2,600 元/人/月 5,900 元/人/月 

福建省  (最低生活費 9,769 元/人/月) (無) (高中職以上在學) 

 第 1 款 7,600 元/人/月（第 3 口以上

5,900 元） 

  

 第 2 款 5,900 元/戶/月 國中(小)就學生活扶助 2,000 元

/人/月。 
5,900 元/人/月 

 第 3 款  5,900 元/人/月 



 
 
 

三、歷年最低生活費一覽表 
單位：新臺幣（元） 

地區別 
臺灣省 臺北市 高雄市 新北市 臺中市 臺南市 桃園縣 

福建省 

年度別 金門縣 連江縣 

80 3,200 4,050 3,200 ------- ------- ------- ------- ------- ------- 

81 3,800 4,465 3,800 ------- ------- ------- ------- 2,400 

82 4,300 4,920 4,300 ------- ------- ------- ------- 3,000 

83 4,650 5,730 4,650 ------- ------- ------- ------- 4,000 3,500 

84 5,000 6,290 5,000 ------- ------- ------- ------- 4,400 4,000 

85 5,400 6,640 5,400 ------- ------- ------- ------- 4,400 

86 6,000 6,720 6,000 ------- ------- ------- ------- 4,700 

87 6,700 7,750 6,700 ------- ------- ------- ------- 5,800 

88 7,110 11,443 8,828 ------- ------- ------- ------- 5,800 

89 7,598 11,625 9,152 ------- ------- ------- ------- 5,900 

90 8,276 12,977 9,814 ------- ------- ------- ------- 5,900 

91 8,433 13,288 9,559 ------- ------- ------- ------- 6,000 

92 8,426 13,313 9,712 ------- ------- ------- ------- 6,000 

93 8,529 13,797 9,102 ------- ------- ------- ------- 6,300 

94 8,770 13,562 9,711 ------- ------- ------- ------- 6,300 

95 9,210 14,377 10,072 ------- ------- ------- ------- 6,500 

96 9,509 14,881 10,708 ------- ------- ------- ------- 6,500 

97 9,829 14,152 10,991 ------- ------- ------- ------- 6,500 

98 9,829 14,558 11,309 10,792 ------- ------- ------- 7,400 

99 9,829 14,614 11,309 10,792 ------- ------- ------- 7,400 

100(1-6 月) 9,829 14,794 10,033 10,792 9,945 9,829 ------- 7,920 

100(7-12 月) 10,244 14,794 11,146 11,832 10,303 10,244 ------- 8,798 

101 10,244 14,794 11,890 11,832 10,303 10,244 ------- 8,798 

102 10,244 14,794 11,890 11,832 11,066 10,244 ------- 8,798 

103 10,869 14,794 11,890 12,439 11,860 10,869 ------- 9,769 

104 10,869 14,794 12,485 12,840 11,860 10,869 12,821 9,769 

備註： 

一、89年度前所謂「年度」係自前1年7月1日起算至當年6月30日止（例：79年度自78年7月1日起算至79年6月30日止）。 

二、自90年度起「年度」起訖日期與曆年制相同（1/1~12/31）。 

三、87年度前（含87年度）臺灣省、高雄市為政府公布當地區最近一年之家庭平均所得三分之一計算，金馬地區係參照臺灣省；臺北市為政府公

布當地區最近一年之平均每人經常性支出百分之四十訂定。 

四、89年度配合曆年制實施全年共18個月（88/07~89/12）。 

五、依據94.01.19總統公布新修正之社會救助法第四條規定，更名為「最低生活費」。 

六、社會救助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前項所稱最低生活費，由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參照中央主計機關所公布當地區最近一年平均每人消費支

出60％定之，…」；99年12月 29日修正公布為：「最低生活費，由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參照中央主計機關所公布當地區最近一年每人可

支配所得中位數60％定之，…」，並自100年7月1日施行。  



 
 
 

四、低溫及年節時期加強關懷弱勢民眾

專案計畫 

衛生福利部 103 年 11 月 10 日衛部救字第 1031362239 號函頒 

 

一、緣起 

各級政府及民間團體於平日時段對兒童、婦女、老人、障礙

者等各類族群，均已提供相關福利服務照顧。但在低溫寒流侵襲

期間或年節家庭團聚時段，對家庭境況特殊的獨居老人及街頭遊

民而言，卻因缺乏低溫保暖措施也無法享受親情滋潤，更容易觸

景傷情，特別需要社會各界多加關懷與協助，除給予情緒支持及

經濟援助外，並能提供街頭遊民臨時收容服務等，使其維持安定

生活。為建立制度化及標準化關懷服務，增進福利輸送功能，提

供弱勢民眾周全照顧，特訂定本專案計畫。 

二、目的 

(一)除平日福利服務提供外，特別針對低溫及年節時期加強提供

及時服務關懷弱勢民眾，使福利服務不打烊、關懷協助送到

家。 

(二)整合公私部門資源並完成分組分工，讓民間團體可以多元化、

機動性參與關懷弱勢民眾之服務，增強福利輸送網路。 

三、關懷對象 

(一)獨居老人。 

(二)街頭遊民。 

(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其他急需關懷協助者。 

四、辦理單位 

(一)各級政府。 

(二)立案之人民團體、基金會及社會福利機構。 

五、服務項目及分工 

(一)低溫關懷送暖服務—當中央氣象局發布 10 度以下低溫特報

時，地方政府基於弱勢民眾生活安全考量，可結合民間資源

採取下列方式，加強對獨居老人與遊民的關懷服務 (主辦單

位:地方政府、立案之人民團體、基金會及社會福利機構)： 



 
 
 

1.獨居老人關懷服務: 

(1) 問安關懷並提供保暖防災資訊：地方政府配合低溫特

報，運用民間資源、志工及社工人員等，加強對獨居

老人進行各項低溫關懷服務，如提供電話問安關懷、

協助檢視居家用電安全、告知熱水器正確使用方法及

鼓勵安裝緊急救援系統等。 

(2) 提供保暖物品：關懷訪視時可就其需要給予必要的保

暖物品，如手套、圍巾、帽子、冬衣、衣襪、棉被、

熱水瓶及暖暖包等，讓獨居老人可以取暖防寒。 

2.街頭遊民關懷服務:  

(1) 加強街頭訪視：地方政府配合低溫特報，運用民間資

源、志工、社工人員及警力等，加強對街頭遊民進行

各項低溫關懷服務，告知相關保暖禦寒資訊，如提供

熱食站及臨時收容處所等。 

(2) 即時開設熱食提供地點：因應低溫變化，地方政府動

員民間資源即時開設熱食供應站，並將訊息主動告知

遊民等弱勢民眾，俾增加抗寒體能。 

(3) 適時發給禦寒保暖衣物：地方政府視氣象變化，於訪

視時可運用民間資源適時發給街頭遊民保暖冬衣或睡

袋等物品以禦寒。 

(4) 及時提供臨時住宿地點：地方政府利用遊民收容所及

外展服務據點提供服務，並適時協調轄內各類社會福

利機構提供空床，供作街頭遊民臨時住宿避寒之用。 

(二)年節關懷安心服務—配合年節時段對弱勢民眾提供下列各項

安心關懷措施，讓民眾可以安心過節 (主辦單位:地方政府、

立案之人民團體、基金會及社會福利機構)： 

1.低收入戶及弱勢民眾慰問: 

(1) 提前完成發放低收入戶及社會福利機構院民（童）等

春節慰問金；對中低收入老人、身心障礙者等各項津

貼核撥作業應配合春節提前辦理。 

(2) 致贈年節用品:地方政府可在年節前，結合民間資源協

助弱勢民眾準備年節用品或給予經濟紓困等。 

2.獨居老人年節關懷問安：地方政府結合社工人員、志工及



 
 
 

相關民間資源，於年節時期加強訪視關懷獨居老人，並給

予情緒支持。 

(三)年節及時關懷立即救助服務 (主辦單位:衛生福利部)： 

逢年節連續假期時，由衛生福利部開設急難救助專線服

務，專人輪值專線提供個案協助或轉介服務，並視個案實際

狀況，由本部所屬社會福利機構，就近派員代表本部前往關

懷訪視，依其情況致發急難救助金，即時提供協助。必要時

並由地方政府協助處理；年假結束後相關業務即回歸地方權

責辦理之。 

六、經費來源及專案補助標準 

(一)由各級政府年度相關預算或民間捐款支應。 

(二)辦理低溫關懷專案服務所需經費，可先由年度計畫支應，如

有不足時，得採事後審核方式辦理補助事宜： 

1.申請程序:於該項服務結束後 7 日內，依據「衛生福利部

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要點」規定，輔導民間團體並檢附

服務統計表提送衛生福利部審核。 

2.補助項目及標準： 

遊民低溫關懷服務專案補助項目及標準： 

(1)補助項目：熱食費用（便當及飲用水）、保暖冬衣、睡

袋、換洗衣襪、沐浴用品、暖暖包及雜支等。 

(2)補助金額：每案依服務遊民項目及人次核補，最高上

限 10 萬元。 

(三)獨居老人關懷服務：直轄市、縣(市)政府依獨居老人服務相

關計畫結合民間資源提供因應低溫所需物資辦理，如手套、

圍巾、帽子、衣襪、棉被、熱水瓶及暖暖包。 

七、本專案服務成果通報 

(一)低溫關懷送暖服務 

(1) 辦理低溫特報獨居老人關懷服務，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應於每日上午11時前併民間團體前一日服務統計成果回

傳本部（表格如附件一）。 

(2) 啟動遊民低溫關懷機制後，地方政府應於每日上午 11 時

前併民間團體前一日服務統計成果回傳本部（表格如附

件二）。 



 
 
 

(二)年節關懷安心服務: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年節前三日應向本部確認各項

年節慰問金及生活津貼發放情形，使民眾可以歡渡年節（表

格如附件三）。 

(三)年節及時關懷立即救助服務: 

衛生福利部辦理之「年節關懷立即救助」服務，應於假

期結束後三日內將服務成果歸納統計分析發布新聞週知，並

置本部網站供各界了解。 

八、預期效益 

(一)讓弱勢民眾不論在平日或低溫及年節時期，均能永續感受社

會溫暖，並獲得及時協助。 

(二)整合運用民間資源，並提升其社會參與，讓福利服務管道多

元發展，落實福利輸送達到可近性與可及性。 

九、本專案計畫陳奉核定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改之。 

 



 
 
 

附表一 

縣(市)政府辦理低溫特報獨居老人關懷服務成果一覽表 
辦理日期:       年      月       日 

縣市 

獨居老人

關懷 
保暖用品 

關懷志

工 
備註 

人

數 

人

次 

手

套 

圍

巾 

帽

子 

衣

襪 

棉

被 

熱

水

瓶 

暖

暖

包 

人

數 

人

次 
 

範例： 

○○協

會 

            

○○基

金會 
            

合計             

填表人員姓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E-MAIL： 
請於每日上午 11時前將前一日辦理成果回傳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彙整。 

 

 

 

 

 

 

 



 
 
 

附表二 

縣(市)政府辦理遊民低溫關懷服務成果一覽表 
辦理日期:     年    月   日      日 

縣市 
辦理

單位 
辦理日期 

熱食站

（處） 

提供

熱食

、飲/ 

便當

(人

次) 

保暖用品 臨時收容 備註 

冬

衣 

睡

袋 

暖

包 
男 女  

範

例： 

台 北

市 

人安

基金

會 

103/01/05 

龍山寺

一處 

捷運站

一處 

總 計

60 人

次 

10

件 

5

個 

20

份 

平 安

站 5

人 

平 安

站 2

人 

浴 沐

更 衣

20 人 

 
救世

軍 
103/01/05 

火車站

乙處 

總 計

30 人

次 

15

件 

6

個 

30

份 
無 無  

合計   三處 
90 人

次 

25

件 

11

個 

50

份 
5 人 2 人 

沐 浴

20 人 

 

填表人員姓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E-MAIL： 
請於每日上午 11時前將前一日辦理成果回傳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彙

整。 

 

 

 

 

 



 
 
 

附表三 

地方政府發放年節慰問金及各項生活津貼一覽表 

縣市 項目 金額 
辦理日

期 
備註 

範例： 

００縣政

府 

低收入戶

春節慰問 

一款 400 元;二款 300

元;三款 200 元; 

戶內老人加 500 元 

0 月 0日

已 完 成

發放 

範例: 

另結合民間資源

發給春節民生物

資低收入戶每戶

白米 5公斤、沙拉

油 1公斤、禮盒一

份。 

中低收入

老人生活

津貼 

1.5 倍:6 千元 

2.5 倍:3 千元 

0 月 0日

已 核 撥

帳戶內 

中低收入

障礙者生

活補助 

低收入輕度:4 千元 

低收入中度以上:7 千

元 

中低收入輕度:3 千元 

中低收入中度以上:4

千 

0 月 0日

已 核 撥

帳戶內 

敬老福利

津貼 

每人 3千元 0 月 0日

已 核 撥

帳戶內 

填表人員: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E-MAIL： 

請於年節前三日傳至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彙整。 

 

 

  



 
 
 

五、○○縣（市）遊民安置輔導自治條

例範例 

衛生福利部 103 年 7 月 31 日衛部救字第 1031361459 號函頒 

 

第 一 條  本自治條例依社會救助法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第 二 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遊民，指經常性露宿街頭、公共場所

或居無定所者。 

 

第 三 條  遊民之查報，除由民眾報案外，縣（市）政府社會處

（局）、警察局、各鄉（鎮、市、區）公所、公立醫院及私

立醫療機構應主動查報。 

 

第 四 條  遊民之處理，依下列分工辦理： 

一、遊民之身分調查、家屬查尋、違法查辦等事項，

由縣（市）警政主管機關辦理， 經查有身分者，

通知家屬領回；如需就醫者，護送前往醫療機構

就醫；如係屬緊急傷病患者，洽請縣（市）消防

主管機關辦理；身分不明之遊民送安置者，應附

路倒通報單、指紋卡（身分不明者）、中文體檢表

或診斷證明病歷摘要及身分不明人口案件通報單

，並由醫療機構所在地轄區警察機構負責護送。 

二、遊民之醫療補助、諮商輔導、轉介安置、社會救

助、福利服務等事項，由縣（市）政府社政主管

機關辦理。 

三、遊民罹患疾病之診斷、鑑定、醫療及其他醫療相

關協調等事項，由縣（市）政府衛政主管機關辦

理。 

四、遊民罹患精神疾病或疑似罹患精神疾病者，由縣

（市）政府衛政主管機關結合相關單位提供協助



 
 
 

。 

五、遊民有工作能力或工作意願者轉介相關機構提供

職業訓練或就業服務等事項，由縣（市）政府勞

政主管機關或各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六、遊民戶籍之清查，由縣（市）政府民政主管機關

辦理，經查確實無戶籍者，由戶政事務所依規定

辦理戶籍登記。 

七、遊民為更生人，應結合法務部所屬之更生保護會

提供出獄後輔導。 

八、遊民經常聚集場所之環境維護及場地管理權責事

項，由各該權責機關辦理。 

九、遊民依據住宅法申請住宅補貼、社會住宅服務由

縣(市)住宅主管機關辦理。 

前項所列各款工作由遊民人在地縣(市)政府優先處理

，並應以直轄市、縣（市）為單位，結合警政、消防、衛

政、社政、民政、法務、勞政及住宅機關（單位），建立

遊民安置輔導體系。 

 

第 五 條  經依前條送醫治療痊癒後，確實查無戶籍身分或無家

可歸須保護收容者，由縣（市）政府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

少年、老人、身心障礙者之相關法令予以安置。 

不符合前項法令者，由各縣（市）政府社會救助機構

安置。 

不願接受安置者，不受戶籍地限制予以列冊並提供社

會福利相關資訊，視需要結合民間資源提供極端氣候關懷

服務、沐浴、義剪、義診、就業協助等服務。 

 

第 六 條  遊民送至社會救助機構安置前，應先送至醫療機構作

疾病篩檢或內外傷科身心障礙鑑定；其有傷病者，應予治

療後再送安置；其有法定傳染病者，經醫療機構評估有傳

染之虞，並經主管機關認定須施行隔離治療者，應送傳染

病指定隔離醫院接受治療，確認無傳染之虞後再送安置；

醫療機構，不得因遊民身分不明而拒絕辦理。 



 
 
 

 

第 七 條  遊民戶籍、身分經查明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具榮民身分者，由當地榮民服務處辦理安置。 

二、非本縣（市）民者，轉知戶籍所在地社政主管機

關。 

三、屬本縣（市）民者，如經查其有家屬、扶養義務

人或監（保）護人時通知其家屬、扶養義務人或

監（保）護人領回，經通知拒不領回，涉有遺棄

之行為，由縣（市）政府社政主管機關會同警政

機關依法處理；如經查其無家屬、扶養義務人或

監（保）護人，或其家屬、扶養義務人或監（保

）護人無法扶養、照顧時，由縣（市）政府社政

主管機關依社會福利有關法令規定處理。 

 

第 八 條  社會救助機構安置之遊民，經評估須生活扶助、急難

救助或醫療補助者，依社會救助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九 條  安置機構之遊民有物質成癮者，應轉介相關機構施予

矯正或治療。 

安置機構之遊民有工作能力及工作意願者應轉介勞政

機關（單位）提供職業訓練或就業服務，以輔導其自立。

經輔導回歸社區之遊民，得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視需要提供房屋租金補助。 

 

第 十 條  社會救助機構安置之遊民死亡而無遺屬與遺產，依社

會救助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辦理葬埋。 

 

第 十一 條  為鼓勵民間機構、團體投入資源，得由縣（市）政府

獎勵民間機構、團體參與辦理遊民服務輔導業務。 

 

第 十二 條  遊民服務輔導工作所需經費，由各縣（市）政府編列

年度預算支應。 

 



 
 
 

第 十三 條  路倒病人之處理，準用本自治條例之規定。 

 

第 十四 條  為執行本法第十七條推動遊民安置及輔導工作，應由

縣（市）長擔任召集人，邀集警政、消防、衛政、社政、

民政、法務、勞政、住宅機關（單位）首長（主管），定期

召開遊民輔導聯繫會報，以強化遊民之安置及輔導功能。 

 

第 十五 條  經列冊輔導之遊民，應建立其個人基本資料及所接受

之遊民服務及輔導事項，每三個月並定期更新。 

前項遊民服務及輔導標準作業流程如附流程圖。 

 

第 十六 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附圖：遊民服務輔導標準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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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直轄市、縣（市）急難救助給

付方式及標準參考範例 

101.7.26 內授中社字第 1000705565 號函 

 

第 一 條  本標準依社會救助法第二十三條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標準急難救助對象如下： 

一、設籍本縣（市）民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戶內人口死亡無力殮葬。 

（二）戶內人口遭受意外傷害或罹患重病，致生活陷

於困境。 

（三）負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失業、失蹤、應徵集

召集入營服兵役或替代役現役、入獄服刑、因

案羈押、依法拘禁或其他原因，無法工作致生

活陷於困境。 

（四）財產或存款帳戶因遭強制執行、凍結或其他原

因未能及時運用，致生活陷於困境。 

（五）已申請福利項目或保險給付，尚未核准期間生

活陷於困境。 

（六）其他因遭遇重大變故，致生活陷於困境，經訪

視評估，認定確有救助需要。 

（七）在他縣（市）獲得職業，缺乏旅費前往就職。 

二、非設籍本縣（市）之民眾，流落本縣（市），缺乏

車資返鄉者。 

前項第一款第二目至第六目之急難事故，以最近三個

月內發生者，並同一事故之救助以一次為限。但經救助後

生活仍陷於困境，經評估認定確有再予救助之需要者，最

多再予一次之救助。 

 

第 三 條  個案通報及申請如下： 

一、前條急難救助對象，得備齊申請書（格式如附表



 
 
 

一），檢同有關證明，向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

、區）公所提出申請。但遇有急迫情形者，得由

核定機關查明先行辦理救助，再行補送有關表件

。 

二、村（里）幹事對其轄區內之急難救助對象，應主

動發掘及通報，並協助填具申請書及備齊相關證

明文件。 

 

第 四 條  依前條通報申請之個案，委任區公所或委辦鄉（鎮、

市）公所辦理個案調查、評估、核定及發放救助金。但具

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本府訪視評估並認定確有救助需要者

，由本府受理通報申請與核定及發放救助金： 

一、因經濟性因素有自殺之虞之通報個案。 

二、因遭家庭暴力、性侵害經庇護安置，於緊急生活

扶助金尚未核發期間，財產未能及時運用於生活

所需。 

三、已申請低收入戶生活扶助、特殊境遇家庭緊急生

活扶助以及最低生活費一點五倍之中低收入老人

生活津貼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等福利項目，於

生活扶（補）助金尚未核發期間。 

四、其他重大變故，經通知當地鄉（鎮、市、區）公

所，報本府認有統籌辦理之必要。  

 

第 五 條  核定機關對依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至第六目之

通報及申請案件，應就其急難事由、家庭狀況、已獲保險

給付、社會福利救助、民間資源及個案需求等情形，依認

定基準表（如附表二）調查認定後，填具認定表（格式如

附表三）辦理核定。 

核定機關對於前項通報及申請個案，應掌握速訪、速

核及速發原則辦理。每一通報及申請個案，自備齊有關文

件之日起，於三日內核定。 

救助金給付標準及給付方式如下： 

一、依前條第一項核定救助之個案，其救助金給付標



 
 
 

準依附表二認定基準表辦理。救助金給付方式，

以直接匯撥申請人帳戶，或郵寄支票，必要時得

派員送達。 

二、依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七目申請個案，由核定

機關核給前往就職地之交通費或換票證，並得視

其路程酌予餐費。 

三、依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申請個案，由當地鄉（鎮

、市、區）公所核給返鄉之交通費或換票證，並

得視其路程酌予餐費。必要時並得委託當地警察

機構辦理之。 

 

第 七 條  通報申請個案經評估有其他需求，由核定機關轉介相

關社會、衛生、勞工或教育等體系申辦相關福利事項。必

要時，得提供實物救助及結合民間資源協助之。 

經核定機關救助後，個案仍有無力殮葬或生活陷於困

境者，得由本府依照內政部急難救助金申請審核及撥款作

業規定，轉報內政部辦理。 

  

第 八 條  已獲得社會救助或福利服務家庭生活已獲紓解，或參

加各種社會保險取得給付或依法取得損害賠償者，不得再

申請急難救助﹔但取得社會救助或福利服務、給付或賠償

後，生活仍陷於困境，經查明屬實者，不在此限。 

 

第 九 條  申請人及其家戶成員有提供詳實資料之義務。如有提

供不實之資料、或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取得救助者，

核定機關應停止其救助，並得以書面行政處分命其返還所

領取之救助。 

無正當理由不願提供相關證明或不接受調查者，由核

定機關以書面通知辦理；逾期仍未依期限補正者，得於申

請書或個案認定表內敘明事實予以結案。 

 

第 十 條  經費來源：由本府年度預算、社會救助金專戶及公益

彩券盈餘分配等經費支應。 



 
 
 

 

第 十一 條  本給付方式及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一   ○○直轄市、縣（市）急難救助申請書/通報

表（正面頁） 
 

一、個案來源及流程 
通報申請來源：□當事人 □當事人親友 □社區發展協會 □教育人員 □保育人員□醫事人員 

 □社會工作人員 □村（里）幹事  □警察人員  

通報單位及通報人姓名：╴╴╴╴╴╴╴╴╴╴╴          聯絡電話：╴╴╴╴╴╴   

受理通報申請窗口：╴╴鄉（鎮、市、區）公所，╴╴縣（市）政府。 

受理通報時間：╴年╴月╴日╴時╴分。 

申請人備齊有關文件時間：╴年╴月╴日╴時╴分；╴╴╴╴╴╴╴（記載資料延擱原因及時間） 

核定時間：╴年╴月╴日╴時╴分；╴╴╴╴╴╴╴╴╴╴╴╴（記載約訂訪視延擱原因及時間） 

二、 申請書 

申 

 

 

 

請 

 

 

 

人 

基本 

資料 

姓名：╴╴╴╴     性別：□男  □女   出生：╴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H）╴╴╴╴╴（O）╴╴╴╴  

（M）╴╴╴╴╴╴    戶籍地址：╴╴╴╴╴╴╴╴╴╴╴╴╴╴╴╴╴╴  

急難 

 

事由 

1. 事故發生者：□負擔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  □非負擔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 

  2. 急難事由： 

□（1）戶內人口死亡無力殮葬。 

□（2）戶內人口遭受意外傷害或罹患重病致生活陷於困境。  

□（3）負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失業□失蹤□應徵集召集入營服兵役□替代役現役□

入獄服刑□因案羈押□依法拘禁□其他原因，無法工作致生活陷於困境。 

□（4）財產或存款帳戶因遭□強制執行□凍結□其他原因，未能及時運用致生活陷於困

境。  

□（5）已申請福利項目□保險給付，尚未核准期間生活陷於困境。 

□（6）其他因遭遇重大變故，致生活陷於困境，經訪視評估，認定確有救助需要。 

□（7）在他縣（市）獲得職業，缺乏旅費前往就職 □流落本縣（市）缺乏車資返鄉。 

證明 

文件 

1.□戶籍證明（或身分證明）敘明：╴╴╴╴╴╴╴╴   

2.□急難事由證明：□死亡證明 □罹患重傷病證明 □失蹤證明 □失業證明 □入營服

兵役證明□服刑證明 □其他原因致無法工作證明 □其他：（敘明）╴╴╴╴╴╴╴ 

簽名 

 

蓋章 

1. 本表有關本人基本資料、急難事由、證明文件，均係本人據實提供；核定機

關訪視本人及家庭時，係由本人或家屬據實陳述；如有不實願自負法律責任，

並返還關懷救助金。 

2. 同意主管機關如有基於個案評估及審核之必要，得調閱本人及家屬之戶籍或

財稅有關資料。  申請人簽名蓋章：                ╴ 年╴月╴日 

 

  



 
 
 

附表二   ○直轄市、縣（市）急難救助認定基準表 
急難 

救助 

對象 

類別 

認定基準 救助金給付標準 

備註 說明 

急難事由 
無力殮葬或

生活陷困 

負擔家庭 

主要生計者 

非負擔家庭 

主要生計者 

一、戶內人

口死亡無力

殮葬。 

一、未能領

取本法第十

六條之喪葬

補助、社會

保險給付、

汽（機）車

強制責任險

給付、犯罪

被害補償、

暫時補償金

或事故責任

賠償，致無

力殮葬。 

二、可取得

社會保險給

付、汽（機）

車強制責任

險給付、犯

罪被害補償

、暫時補償

金或事故責

任賠償，已

申請調解或

已提起法律

訴訟程序已

逾四十五日

而尚未能領

取，致無力

殮葬。 

 

一、本法第

四條之列冊

低收入戶。 

三萬元。 三萬元。 一、同ㄧ事故

具二項以上

之急難事由

，以對個案最

有利之事由

合併申辦。 

二、負擔家庭

主要生計者

，指以其收入

負擔家庭生

活三分之一

以上者、家戶

之經濟戶長

及雖無收入

但實際操持

家計者（每一

家戶以一人

為限）。 

三、基本葬埋

費用之額度

，以適用對象

較廣、給付額

度一致之農

民健康保險

喪葬補助給

付之十五萬

三千六百元

為度。 

四、經評估經

濟戶長如有

理財方式不

一、 本類係針對戶內人

口死亡「無力殮葬」之殮

葬費用救助，可取得本法

喪葬補助、社會保險給付

、汽（機）車強制責任險

給付、犯罪被害補償、暫

時補償金或事故責任賠

償者，其殮葬費用已有著

落，而無「無力殮葬」情

事，爰以未能取得上述喪

葬費用協助，以及可取得

上述補助、給付、補償及

賠償，已申請調解或提起

法律訴訟程序中，尚未能

領取，致無力殮葬者為對

象。 

二、 家庭經濟是否屬於

「無力殮葬」， 以列冊低

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以及

符合中低收入戶家庭或

家庭已無足資辦理基本

葬埋之存款或收入等經

濟弱勢家庭為認定基準。 

三、 救助金給付標準以

現行福利機構殮葬費用

額度三萬元為基準，依照

列冊低收入戶、中低收入

戶以及符合中低收入戶

家庭或家庭已無足資辦

理基本葬埋之存款或收

入，分別訂定救助金給付

二、本法第

四條之ㄧ之

列冊中低收

入戶。 

二萬元。 二萬元。 

三、家庭狀

況符合本法

第四條之ㄧ

之中低收入

戶，或家庭

已無足資辦

理基本葬埋

之存款或收

入。 

 

 

 

二萬元。 二萬元。 



 
 
 

當，不宜一次

發給關懷救

助金者，或採

分月、分次方

式發給關懷

救助金，對於

戶內人口生

活保障較佳

等情形，得以

分月或分次

方式發給。 

 

標準。 

二、遭戶內

人口受意外

傷害或罹患

重病，致生

活陷於困境

。 

 

 

傷病就醫，

必須一個月

以上之治療

、療養、化

療或復健，

或取得重大

傷病卡證明

。 

 

一、本法第

四條之列冊

低收入戶。 

 

具工作收入之

傷病患者本人

，按當地每月

最低生活費發

給，並視醫療

時間以最多三

個月為限。 

 

 

 

 

 

 

 

 

傷病患者本

人每月五千

元，並視醫

療時間以最

多三個月為

限。 

一、 急難事由以傷病就

醫，必須一個月以上之治

療、療養、化療或復健，

以及取得重大傷病卡證

明者為界定。 

二、 生活是否陷於困境

，以列冊低收入戶、中低

收入戶以及符合中低收

入戶家庭或家庭經濟狀

況明顯無法維持基本生

計等經濟弱勢家庭為認

定基準。（以下各類之「

生活陷於困境」均同） 

三、 給付標準－以家戶

經濟因傷病就醫後之生

活陷困及醫療費用無力

負擔等缺口，以適足化及

需求填補為原則： 

（一）低收入戶已領有生

活扶助，且醫療費用免部

分負擔，爰以具工作收入

之負家庭主要生計者患

者本人，按當地每月最低

生活費發給，非負家庭主

要生計者，患者本人每月

五千元，以提供醫療期間

生活層面之救助。 

（二）中低收入戶具工作

收入之負家庭主要生計

者提供比照低收入戶第

二類（款）生活補助、非

負家庭主要生計者本人

醫療期間之生活協助，以

及針對未達縣（市）醫療

補助辦法所訂三個月達

二、本法第

四條之ㄧ之

列冊中低收

入戶。 

三、家庭狀

況符合本法

第四條之ㄧ

之中低收入

戶或家庭經

濟狀況明顯

無法維持基

本生計。 

一、具工作收

入之傷病患者

，家戶比照第

二款（類）低

收入戶生活扶

助費，發給家

庭生活補助費

、兒童生活補

助及高中職以

上學生就學生

活補助，並視

醫療時間並最

多以三個月為

限。 

二、未能領取

主管機關醫療

補助之自負醫

療費用，補助

百分之五十，

最高以一萬五

一、傷病患

者本人每月

五千元，並

視醫療時間

以最多三個

月為限。 

二、未能領

取主管機關

醫療補助之

自負醫療費

用，補助百

分之五十，

最高以一萬

五千元為限

。自負醫療

費用範圍，

比照縣（市）

醫療補助辦

法之規定。 

 



 
 
 

千元為限。自

負醫療費用範

圍，比照縣（

市）醫療補助

辦法之規定。 

 

 

 

 

 五萬元補助門檻之自負

醫療費用，補助百分之五

十，最高以一萬五千元為

限。自負醫療費用範圍，

比照縣（市）醫療補助辦

法之規定。 

三、負家庭

主要生計責

任者，失業

、失蹤、應

徵集召集入

營服兵役或

替代役現役

、入獄服刑

、因案羈押

、依法拘禁

或其他原因

，無法工作

致生活陷於

困境。 

一、失業： 

（一）受僱

者因傷病致

一個月以上

無法工作，

或非自願性

離職尚未就

業，致生活

陷於困境。 

（二）自營

者因經營不

善或遭災害

、事變致關

廠、歇業、

轉讓或結束

營業，尚未

就業，致生

活陷於困境

。 

（三）照顧

罹患重傷病

必須一個月

以上負家庭

主要生計責

一、本法第

四條之列冊

低收入戶。 

 

 

申請人按當地

每月最低生活

費發給，並以

最多三個月為

限。 

 

 

一、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

三款規定，以「負擔家庭

主要生計責任者」為救助

象。 

二、「生活陷困」認定基

準同類別二。 

三、給付標準－以家戶經

濟因本類急難事由，致生

活陷於困境之缺口，以適

足化填補原則： 

（一）低收入戶已領有生

活扶助，爰以具工作收入

之負家庭主要生計者本

人按當地每月最低生活

費發給，以提供急難事故

期間生活層面之救助。 

（二）中低收入戶具工作

收入之負家庭主要生計

者，提供比照低收入戶第

二類（款）生活補助。 



 
 
 

任者治療或

療養之親屬

而無法工作

， 致生活陷

於困境。（

與第二類急

難救助對象

二者擇一申

請） 

二、失蹤： 

已向警察機

關報案協尋

已逾30日尚

未尋獲，致

家庭生活陷

於困境，不

受需滿六個

月之限制。 

三、應徵集

召集入營服

兵役或替代

役現役，致

家庭生活陷

於困境。 

四、入獄服

刑、因案羈

押、依法拘

禁，致家庭

生活陷於依

法拘禁致家

庭生活陷於

困境。 

五、其他原

因，無法工

作： 

（一）具有

本法第五條



 
 
 

之三第四、

第五及第六

款情形而無

法工作，致

生活陷於困

境。 

（二）其他

經調查認定

無法工作致

生活陷於困

境。 

    

 

 

 

 

 

一、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

三款規定，以「負擔家庭

主要生計責任者」為救助

象。 

二、「生活陷困」認定基

準同類別二。 

三、給付標準－以家戶經

濟因本類急難事由，致生

活陷於困境之缺口，以適

足化填補原則： 

（一）低收入戶已領有生

活扶助，爰以具工作收入

之負家庭主要生計者本

人按當地每月最低生活

費發給，以提供急難事故

期間生活層面之救助。 

（二）中低收入戶具工作

收入之負家庭主要生計

者，提供比照低收入戶第

二類（款）生活補助。 



 
 
 

二、本法第

四條之ㄧ之

列冊中低收

入戶。 

三、家庭狀

況符合本法

第四條之ㄧ

之中低收入

戶或家庭經

濟狀況明顯

無法維持基

本生計。 

比照第二款（

類）低收入戶

生活扶助費，

發給家庭生活

補助費、兒童

生活補助及高

中職以上學生

就學生活補助

，並以最多三

個月為限。 

 

四、財產或

存款帳戶因

遭強制執行

、凍結或其

他原因未能

及時運用，

致生活陷於

困境。 

一、財產或

存款帳戶因

遭強制執行

、凍結未能

及時運用，

致生活陷於

困境。 

二、財產或

存款因遭搶

奪、竊盜、

詐騙或其他

原因未能及

時運用，致

生活陷於困

境。 

 

 

一、本法第

四條之列冊

低收入戶。 

二、本法第

四條之ㄧ之

列冊中低收

入戶。 

三、家庭狀

況符合本法

第四條之ㄧ

之中低收入

戶或家庭經

濟狀況明顯

無法維持基

本生計。 

1.符合本法

第四條之列

冊低收入戶

。 

2.符合本法

第四條之ㄧ

之列冊中低

收入戶。 

當月之家庭生

活補助費 

五千元至三萬

元。 

（比照第二款

【類】）低收入

戶生活扶助費

，發給家庭生

活補助費、兒

童生活補助及

高中職以上學

生就學生活補

助，並以最多

三萬元為限） 

五千元至三

萬元。 

（按其符合

之低收入戶

款【類】發

給生活扶助

費，並以最

多三萬元為

限） 

五千元至三

萬元。 

（比照第二

款【類】低

收入戶生活

扶助費，發

給家庭生活

補助費、兒

童生活補助 

及高中職以

上學生就學

生活補助，

並以最多三

萬元為限） 

一、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

四款規定，以財產或存款

帳戶因遭強制執行、凍結

未能及時運用，致生活陷

於困境外，針對「其他原

因未能及時運用」情形，

以「因遭搶奪、竊盜、詐

騙或其他原因」為救助對

象。 

二、以「負擔家庭主要生

計者」為急難事故範圍，

非負擔家庭主要生計者

遭逢此類事故，尚無導致

生活陷於困境情事。 

三、列冊低收入戶以當月

之家庭生活補助費，中低

收入戶在五千元至三萬

元額度內，以比照第二款

（類）低收入戶生活扶助

費標準，提供生活陷困期

間之協助。 



 
 
 

3.家庭狀況

符合本法第

四條之ㄧ之

中低收入戶

或家庭經濟

狀況明顯無

法維持基本

生計。 

五千元至三

萬元。 

（當月之家

庭生活補助

費） 

五千元至三

萬元。 

（比照第二

款【類】低

收入戶生活

扶助費，發

給家庭生活

補助費、兒

童生活補助 

及高中職以

上學生就學

生活補助，

並以最多三

萬元為限） 

 

五、已申請

福利項目或

保險給付，

尚未核准期

間生活陷於

困境。 

 

（一）已申

請福利項目

尚未核准期

間生活陷於

困境：已依

本法申請低

收入戶生活

扶助、特殊

境遇家庭緊

急生活扶助

，或最低生

活費一點五

倍以下之中

低收入生活

補助、生活

津貼，已核

定尚未撥付

一、本法第

四條之列冊

低收入戶。 

二、本法第

四條之ㄧ之

列冊中低收

入戶。 

三、家庭狀

況符合本法

第四條之ㄧ

之中低收入

戶或家庭經

濟狀況明顯

無法維持基

本生計。 

1.符合本法

第四條之列

五千元至三萬

元。 

（按其符合之

低收入戶款【

類】發給生活

扶助費，並以

最多三萬元為

限） 

五千元至三萬

元。 

（比照第二款

【類】低收入

戶生活扶助費

，發給家庭生

活補助費、兒

童生活補助 

及高中職以上

 

 

一、「已申請福利項目」

以直接影響申請人生活

之低收入戶生活扶助、特

殊境遇家庭緊急生活扶

助，或最低生活費一點五

倍以內之中低收入身心

障礙者生活補助或老人

生活津貼等為對象。 

二、「已申請保險給付」

以因遭死亡、傷病醫療、

災害等事故，自申請保險

給付日起，已逾四十五日

尚未核准為對象。    

三、符合列冊低收入戶資

格者，按其符合之低收入

戶款【類】發給生活扶助

費，並以最多三萬元為限



 
 
 

，致生活陷

於困境。 

（二）已申

請保險給付

，尚未核准

期間生活陷

於困境：因

死亡、傷病

醫療、災害

等事故申請

保險給付，

自申請日起

，已逾四十

五日尚未核

准，致生活

陷於困境。 

 

冊低收入戶

。 

2.符合本法

第四條之ㄧ

之列冊中低

收入戶。 

 3.家庭狀

況符合本法

第四條之ㄧ

之中低收入

戶或家庭經

濟狀況明顯

無法維持基

本生計。 

 

 

學生就學生活

補助，並以最

多三萬元為限

） 

；中低收入戶在五千元至

三萬元額度內，以比照第

二款（類）低收入戶生活

扶助費標準，提供生活陷

困期間之協助。 

六、其他因

遭遇重大變

故，致生活

陷於困境，

經直轄市、

縣（市）主

管機關訪視

評估，認定

確有救助需

要。 

（一）因遭

災害或意外

事故、賴以

維生生財器

具失竊或毀

損、離婚、

扶養義務人

死亡、遭扶

養義務人遺

棄，致生活

陷於困境，

以及其他經

訪視評估，

認定確有救

助需要。 

（二）因經

濟性因素有

自殺之虞之

通報個案，

經訪視評估

1.本法第四

條之列冊低

收入戶。 

2.本法第四

條之ㄧ之列 

冊中低收入

戶。 

3.家庭狀況

符合本法第

四條之ㄧ之

中低收入戶

或家庭經濟

狀況明顯無

法維持基本

生計。 

五千元至三萬

元。 

（當月之家庭

生活補助費） 

五千元至三萬

元。 

（比照第二款

【類】低收入

戶生活扶助費

，發給家庭生

活補助費、兒

童生活補助 

及高中職以上

學生就學生活

補助，並以最

多三萬元為限

） 

 

 

 

一、「其他因遭遇重大變

故」以因遭災害或意外事

故、賴以維生生財器具失

竊或毀損、離婚、扶養義

務人死亡、遭扶養義務人

遺棄、因經濟性因素有自

殺之虞之通報個案、遭家

庭暴力、性侵害經庇護安

置，於緊急生活扶助金尚

未核發，以及其他經實地

訪視評估認定，確有救助

需要者為對象。 

二、列冊低收入戶以當月

之家庭生活補助費；中低

收入戶在五千元至三萬

元額度內，以比照第二款

（類）低收入戶生活扶助

費標準，提供生活陷困期

間之協助。 



 
 
 

，認定確有

救助需要。 

（三）因遭

家庭暴力、

性侵害經庇

護安置，於

緊急生活扶

助金尚未核

發期間，經

訪視評估，

認定確有救

助需要。 

 

 

  



 
 
 

 

附表三 ○○直轄市、縣（市）急難救助個案認定表（反面頁） 

訪 

 

查 

 

內 

 

容 

訪查（調查）時間：╴ 年╴ 月╴ 日   訪查（調查）人員：      受訪人：□申請人本人  □╴╴╴申請人之╴ 

家庭狀況（以實際共同生活或具扶養事實人口為範圍） 

 稱 

 謂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年 齡 健康 

情形 

工作 

現況 

每月 

收入 

職業別 

保  險 

未就業 

原  因 

領取政 

府補助 

稱 

謂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年 齡 健康 

情形 

工作 

現況 

每月 

收入 

職業別 

保  險 

未就業 

原  因 

領取政 

府補助 

本

人 

                 

                  

                  

社 

會  

福 

利 

與 

救 

助 

一、□核列低收入戶第   款，每月生活扶助費共         元。 

二、□已領取政府補助：□老人生活津貼      元，□身心障礙生

活補助費      元，□兒童□少年生活扶助       元，□托

育津貼      元，□照顧津貼     元，□其他生活扶助     

元，□特境家庭生活扶助      元每月共      元。 

三、□核發□醫療補助□住院看護費用補助             元。 

四、□核發急難救助金縣(市)政府       元，公所      元，馬

上關懷      元，原住民急難救助      元，學產基金急難救

助      元。 

五、□收容安置：        機關收容。 

六、□災害救助金           元。七、□其他：          。 

保

險

及

社

會

資

源 

一、保險：（傷病、死亡者之保險情形） 

 1□公保 2□勞保 3□農保 4□漁保 5□學保 6□軍榮保 

  7□國保 8□汽機車強制險 9□其他          元 

  10□保險給付     元：□已領取 □申請中（申請日   

    期：  年 月 日），□因故調解中（申請日期： 年 月    

    日），□因故訴訟中（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二、社會資源救助： 

 1□已獲    （基金會、慈善團體）救助      元。   

 2□登報募捐或捐款      元。3□其他：      元。   

三、賠（補）償金：         元   □未獲賠償原因： 

（車禍、職災及意外事故，請務必詳填）          

                                           

核 

定 

機 

關 

個 

案 

評 

估 

一、急難事由： 

（一）事故發生者：□負家庭主要生計責任 □非負家庭主要生計責

任。 

（二）事由： 

1.□戶內人口死亡無力殮葬。 

2.□遭傷害或患重病 (醫療費用          元)。 

3.□負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無法工作。 

4.□財產或存款未能及時運用。 

5.□已申請福利項目或保險給付尚未核准期間（已於 

年 月 日申請）。 

6.□其他因遭遇重大變故。 

二、無力殮葬或生活陷困：（家庭狀況以實際共同生活或具扶養事實人口為範圍） 

1.□列冊低收入戶；2.□列冊中低收入戶 3.□家庭狀況符合

本法第四條之ㄧ之中低收入戶：  
（1）實際收入╴╴╴╴元   （）填註稱謂 

   （  ）╴╴╴╴元＋（  ）╴╴╴╴元＋（  ）╴╴╴╴元   

 ＋（  ）╴╴╴╴元＋（  ）╴╴╴╴元＋（  ）╴╴╴╴元 

（2）（實際收入╴╴╴╴元＋存款 ╴╴╴╴元－喪葬費用╴╴╴元－   

     自付醫療費用╴╴╴╴元）÷戶內人口╴╴人 ＝╴╴╴╴╴元 

     □＜或  □＞最低生活費 1.5 倍  

4.□家庭已無足資辦理基本葬埋、之存款或收入、□家庭經濟

狀況明顯無法維持基本生計。（得以事實調查或書面證明逕為

核定者） 

三、問題及處遇：（含轉介及資源連結） 

 
四、關懷救助金給付方式：1.□一次性救助金╴╴╴╴╴元

2.□分╴月（次）發給，□每月（次）救助金╴╴╴╴元  

核定 

機關 

擬辦 

1.經認定符合認定基準表：□急難事由第__類之__  □無力殮葬或生活陷困第__類之__ ； □急難救助金□擬發給一次性

急難救助金新臺幣 ╴__╴元， □分╴月（次）發給救助金計新臺幣 ╴╴╴元，本次已發給新臺幣╴╴ 元。 

2.經認定不符合認定基準表：□急難事由第__類之__   □無力殮葬或生活陷困第__類之__ ，□擬暫緩發給救助金 

3.其他處遇：協助申辦□低收入戶生活扶助，□中低受入戶，□災害救助，□醫療補助或住院看護補助，□福利服務及津

貼，□社會保險；□轉介□就業、□安置。轉介事項□於 年 月 日書面轉介              （轉介機構） 

  □轉介事項會辦主辦單位（核章）： 

核定 

機關 

審核 

承辦人 業務主管 機關長官核定 （呈第  層決行） 

 

  



 
 
 

 


